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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案背景

当前幼儿园小班入学多以 8 月 31 日为年龄截止点，同

岁幼儿仅因出生日期差几天就需晚一年入园，家长焦虑突

出；且目前多数园所已开设小托班，可承接低龄幼儿照护，

为小班入学年龄按自然整年划分提供了条件，能更好保障教

育公平、贴合家庭需求。

二、提案建议

建议统一幼儿园小班入学年龄标准，以自然年度一整年

为核算依据，即每年 9 月入学时，接收此前一整年内满 3 周

岁的幼儿入园，不再设 8 月 31 日截止限制；依托现有小托

班资源，承接暂未达小班年龄幼儿，缓解家长照护压力，同

时保障小班教学针对性。

三、预期效果

解决同岁幼儿入园不同步问题，减轻家庭教育焦虑，保

障教育公平；小托班与小班衔接更顺畅，适配幼儿身心发展

节奏，也利于园所统筹教学资源。


